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01月01日至2020年0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4,400.30万元-14,900.30万元

盈利：146,854.0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9.85%-90.1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6�元/股-�0.151元/股 盈利：1.501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5,500.00万元-6,000.00万元 盈利：56,502.5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5�元/股-�0.061元/股 盈利：0.57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终端产品价格下滑影响，公司主营产品父母代肉种鸡雏鸡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下降，影响了

公司利润。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预计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

2020-043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概要：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申能集团”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 ）共同对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进行增资，公司出资人民币33,887.50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30%股份。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同类别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方关系

经上海银保监局【沪银保监复[2020]554号】批复核准，公司与申能集团、燃气集团于日前签署

《增资协议》，共同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申能集团持有公司53.47%股份、持有燃气集团100%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申能集团、燃气集团之间构成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同类别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

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申能集团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1996年11月18日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资本：100亿元

4、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159号

5、法定代表人：黄迪南

6、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电力、能源基础产业的投资开发和管理，天然气资源的投资，城市燃气管

网的投资，房地产、高科技产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7、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申能集团资产总计18,905,819.75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208,001.54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856,193.31万元， 净利润

594,481.43万元。

（三）燃气集团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04年2月12日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41.999亿元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008室

5、法定代表人：王者洪

6、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燃气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燃气设备、燃气用具、施工材料

的销售，特种设备生产、质检技术服务，从事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和服务，货物、

技术的进出口。

7、实际控制人：申能集团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燃气集团资产总计991,493.85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793,458.27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06,132.08万元， 净利润39,619.34

万元。

（四）审计、评估情况及本次增资作价依据

1、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2,295,124.83万元，负债总额为2,043,079.25万元，净

资产为252,045.57万元。 （具体见附件《审计报告》）

2、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9

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财务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账面值为252,045.57万元，评估值为275,900.00

万元（其中包括2019年年末未分配利润34,800.00万元）。 （具体见附件《评估报告》）

3、本次增资作价基础

经各方协商一致， 本次增资以财务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减去2019年年末未分配利润34,

800万元后的金额，即241,100万元为作价基础。

（五）本次增资方案

本次财务公司增资扩股计划将注册资本增加和股权结构调整同步进行。

2019年末，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其中申能集团出资112,500万元，占比

75%，公司出资37,500万元，占比25%。本次拟增资50,000万元，各方确认本次增资以财务公司全部

股东权益评估值减去上述未分配利润后的金额，即241,100万元为作价基础。 申能集团、公司、燃气

集团三方合计以72,775万元认缴本次增资，其中50,000万元作为三方股东共同向财务公司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溢价部分22,775万元计入财务公司的资本公积。 申能集团实际出资7500万元作为

财务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实际出资33887.50万元，其中22,500万元作为财务公司的新增注册

资本，11,387.50万元作为财务公司的资本公积；燃气集团实际出资31,387.50万元，其中20,000万

元作为财务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11,387.50万元作为财务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00万元，各方持股比例为：申能集团占比60%、

公司占比30%、燃气集团占比10%。

（六）增资协议其他内容

各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一次性缴纳各自应当缴纳的增资款。 财务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 （包含

评估基准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包括未分配利润34,800万元），由申能集团和公司根据本次增资

完成之前的出资比例（即75%和25%）享有或承担；在本次增资完成的前提下，财务公司在基准日

后产生的盈利或亏损，除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各方另有约定外，由申能集团、公司和燃气集

团根据增资完成后的实际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本次增资前）

4、成立日期：2007年7月17日

5、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0楼

6、法定代表人：苗启新

7、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

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银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95,124.83 2,487,667.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2,045.57 263,898.12

营业总收入 64,016.97 33,626.22

净利润 38,821.07 23,786.37

三、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申能集团内部筹资、结算、融资和管理中心，立足于申能集团能源产业链，为集团

内部成员单位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自2007年开业至2019年末，已累计实现净

利润28.4亿元，分配股利20亿元，股利复合增长率达20%，历年平均股东回报率16%，实现了较好的

股东回报。

对财务公司增资，能确保财务公司资本充足水平符合监管的合规性要求，增强财务公司服务系

统长期项目建设的能力，持续深化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服务能力，从而促进财务公司为公司经营发

展提供更优质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四、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已履行公司内

部相应决策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材料，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财务公司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满足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水平的合规性要求，夯实发

展基础，保障其稳健发展。 公司对财务公司增资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了本次关联交易，经关联方委员回避表决，非关联方委员一致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4、财务公司审计报告

5、财务公司评估报告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84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95.26%�-_237.59%

盈利：_1,889.61万元

盈利： -2,600万元-�-1,8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477元/股–-0.1023元/股 盈利：_�0.1074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260.60�%�-_863.24%

盈利：_-132.75万元

盈利： -1,278.70万元--478.7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27元/股–-0.0272元/股 盈利： -0.0075元/股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有关规定，因公司于2020年7月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1.6亿股增至1.76亿股，2019年前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由0.1181元

/股调整为0.1074元/股，2019年第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由-0.0083元/股调整为-0.007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继续受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及地方辅助用药目录等多个医药政策的不利影响，公

司主要产品产销量同比下降， 同时受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及公司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

液、注射用胸腺法新、阿加曲班注射液、注射用替加环素等获批的新产品的市场导入需要较长周期，

以致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较上年同期下降。

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约为44.11万元，其中收到政府相关补助为

184.28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20-098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①2020年1月1日-9月30日的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598.69万元至778.33万元 亏损：8217.9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80元/股至0.0103元/股 亏损：0.1092元/股

②2020年7月1日-9月30日的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1709.39万元至2222.28万元 亏损：3244.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27元/股至0.0295元/股 亏损：0.043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

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公司位于陕西的全资子公司陕西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米脂

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15,815.53万元，致使公司净利润增

加，该项目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三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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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

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使用的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已投入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本次证券投资管理的范围主要为新股申购,上市公司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及对拟上

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国债、公司债券（含可转债），已上市交易的证券（含H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

以及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允许的其他投资行为。

●风险提示：因证券市场投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

险：货币政策风险，财政政策风险，行业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等。今年以来，受日趋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的持续影响，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加大，不确定性有所增强。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概况

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运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公司拟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

投资管理。

（一）投资目的

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以及投资建设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公司拟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旨在拓宽

公司财务投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财务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二）投资管理额度

使用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已投入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三）投资管理范围

本次证券投资管理的范围主要为新股申购,上市公司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及对拟上市

公司的股权投资，国债、公司债券（含可转债），已上市交易的证券（含H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以

及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允许的其他投资行为。

（四）投资管理期限及授权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组织实施。

（五）投资管理使用资金的来源

本次证券投资管理使用资金的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六）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

议案》，本次投资管理的授权额度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联关系说明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因证券市场投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可能存在以下系统性和非系

统性风险：

1、主要系统性风险：货币政策风险，财政政策风险，行业政策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政

策、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货膨胀、利率风险及外汇风险等。

2、主要非系统性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

（二）风险控制

1、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规范投资流程，保证制度执行持续有效。 公司已制定《证券投资

管理制度》，对公司证券投资的审批、投资范围、原则、实施、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均作了详细

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可以对证券投资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检查，从而加强对公司证券投资项目的前期与跟踪管理，防范风险。

2、公司将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分析和调研，结合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和规模。

3、认真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并定期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公司证券投资管理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是在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和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进行，预期能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公司将合理安排和使用相应资

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证券投资风险，使之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使

用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已投入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14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使

用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已投入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公司对以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部门的规定，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结构良好，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有利于公司

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使用资产的来源合法合规，风险控制措施有效，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行。公司本

次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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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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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2020年10月14日在公司五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会议的形

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劲辉先生主持。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使

用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已投入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公司以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部门的规定，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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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20-057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 ）通知于2020年10月9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14日在浙江富春江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江滨东大道138号）八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张杰先生主持，经参加会

议董事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认为：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 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00.00万元及9,900.00万元的

财务资助，并按6.00%的年利率标准和实际使用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资助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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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 ）通知于2020年10月9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14日在浙江富春江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

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章旭东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清园生态

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本次财务资助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向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本议案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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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20-05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概述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 或“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通过签订财务资助协议的方式分别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昌汇金” ）、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园生态” ）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00.00万元和9,900.00万元财务资助。

本次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华棣

注册资本：8,572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3573993054X

成立日期：2011-05-1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工业园区毛田区块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冶炼废物、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物、含锑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生产、销

售电解铜、电解锡、精锡、焊锡、铅锑合金锭、黄镍、镍铁、贵金属和稀贵金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系说明：公司持有遂昌汇金80%的股权，遂昌汇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荣彦

注册资本：1,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676776159J

成立日期：2008-07-2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春江街道八一村

经营范围：污泥焚烧；对热用户供气、余热发电；纸渣处理。

关系说明：公司持有清园生态60%的股权，清园生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接受财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生产及经营情况：

1、遂昌汇金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8,889,304.21 633,514,762.05

负债合计 182,040,079.71 291,941,879.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6,849,224.50 341,572,882.16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471,516,070.74 388,686,859.95

利润总额 48,707,541.63 39,551,173.90

净利润 45,275,311.29 34,723,657.66

遂昌汇金资信情况良好，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正常。

1、清园生态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9,420,516.56 658,263,180.66

负债合计 426,533,163.00 414,324,865.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887,353.56 243,938,315.41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281,035,449.65 8,953,770.42

利润总额 10,477,764.90 -20,949,038.15

净利润 10,843,134.06 -20,949,038.15

清园生态目前已经完成资产的清查与评估工作， 现正在就实际评估情况与富阳区政府相关部

门就本次拆迁腾退具体的补偿方案进行协商。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情况

财务资助的对象 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

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赵华棣 8%

赵彰财 4%

黄作恭 4%

胡治权 4%

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板桥清园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1.82%

富阳市清园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

18.18%

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资助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资助对象 资助金额 用途 资金使用费率 期限

遂昌汇金 9,500.00

满足生产运营及加快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

按6.00%的年利率标准和实际使

用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

一年

清园生态 9,900.00 归还银行借款。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遂昌汇金、 清园生态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

的。 遂昌汇金目前经营稳定，且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发展前景良好，未来收入可以预期。 清

园生态目前已经完成前期的资产清查和评估工作， 目前就拆迁腾退具体的补偿方案正在与富阳区

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后期所获得拆迁补偿款项将优先用于归还本次财务资助借款。本次被资助

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

金安全。

上述财务资助额度为一年内对遂昌汇金及清园生态累计财务资助的最高额度， 具体资金提供

将根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实际需要，履行相应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并签署财务资助协议后实施。

五、董事会意见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认为：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 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00.00万元及9,900.00万元的财务

资助，并按6.00%的年利率标准和实际使用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资助期限不超过一年。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清园生态

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本次财务资助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向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浙

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收取相应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遂昌汇金、清园生态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9,500.00万元和9,

900.00万元额度的财务资助。

八、公司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内，公司累计审批的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总金额为91,400.00万元，实际对控股子公司发生的财务资助余额50,148.55万元。 公司不存在对合

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对外财务资助，也无逾期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

2020-109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 期

（2020年1月—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6,000�万元—24,000万元

盈利：118,851.3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9.81%-86.5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元/股—0.06元/股 盈利：0.29元/股

项 目

第三季度

（2020年7月—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9,696.33�万元—17,696.33万元

盈利：39,226.7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4.89%-75.2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元/股—0.04元/股 盈利：0.10元/股

注：报告期内，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655号）核准，公司向盛虹（苏州）集团有限公司等共1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805,810,644股。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7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由4,029,053,222股增加至4,834,863,866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16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如

期推进。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同时原材料价格

波动也带来阶段性不利影响。 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原材料价格逐步趋稳，公司第三季度业绩环

比有所改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715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5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400万元—600万元

盈利：380.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12%-57.6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90元/股–0.0435元/股 盈利：0.0276元/股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2020年7-9月）预计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2020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70万元—400万元

盈利：437.5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59%-38.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96元/股–0.0290元/股 盈利：0.031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柴油机气门产品市场同比增速显著，营业收入同比增加；同时政府补助同比增加，净利润

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披

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5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825.19%-�2131.54%

盈利：62.02万元

盈利：1,194万元-1,384万元

（注：本表格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元）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2020年7-9月）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第三季度（2020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0万元–200万元 亏损：361.07万元

（注：本表格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较上年新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能景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景光

伏” ）、四川佳隆长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减少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内能景光伏实现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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